
《金华市二仙桥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2023-2035 年)》草案

一、二仙桥历史文化街区概述

金华市二仙桥历史文化街区(以下简称“二仙桥街区”)位于金华市金东区赤

松镇，曾是繁华的贸易通道和驿站，连接着浦江、义乌、杭州等地，是两地贸易

往来的重要枢纽。本街区现状风貌格局基本完整,历史文化资源丰富,人文底蕴深

厚。截止目前，有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 10 处，历史建

筑 1 处，集中分布于二仙桥老街、莲台街街巷两侧。

二、历史文化价值和特色

1.价值一：脉络千年延续，历史遗存丰富的贵胄之地

2.价值二：古道汇通南北、承载墟市贸易的中转枢纽

3.价值三：“山环水绕”、“鱼骨”街巷、“攻防兼备”的营建典范

4.价值四：“融道儒精髓”、“汇三雕技艺”的婺派建筑遗韵

5.价值五：“普济善缘”、“远播海外”的黄大仙文化历史见证地

6.价值六：“集仙桥风味”、“承传统技艺”的多元民俗文化感知地

三、保护原则

1.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为引领，贯彻落实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

起来的工作要求。

2.坚持保护历史文化街区真实性、完整性、延续性的原则。

3.坚持保护历史文化街区价值特色为导向、应保尽保的原则。

4.坚持历史文化街区活态传承、合理利用、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四、保护内容

二仙桥历史街区以坚持整体保护的理念，包含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

产两部分。具体内容如下表：

保护体系 保护类型 对象数量 保护要素

物质文化

遗产要素

景观视廊 1处 二仙桥-金华山视廊

传统街巷

一类传统街巷 5处
二仙路、环邢八塘、莲台街、东文安路、旗杆

里

二类传统街巷 11处 琼枝街、祥光巷、仙苑路、文安街、芝华巷、



明塘巷、斗塘巷、惠民街、仙吕巷、柏树下

巷、上明堂巷

三类传统街巷 4处 初平街、明彩街、仙溪路、仙风路

尚未核定公布

为文物保护单

位的不可移动

文物

文物保护点 8处
黄大仙寝陵、寿生堂、义质堂、遗经堂、仁德

堂、花厅、三进堂、二仙泉井

三普登录点 2处 白鹤殿、福田街 20号民居

拟推荐文物保护单位 3处
东文安路 40 号民居、文安街 2号民居、东文

安路 51 号民居

历史建筑 1处 二仙桥老供销社

拟推荐历史建筑 3处
二仙桥老粮站、二仙桥老供销社农资店、杜剑

平旧居

传统风貌建筑 24处

莲台街 16号民居、仙苑路 21 号南侧民居、莲

台街 9号民居、二仙路 32号民居、二仙路 23

号民居、二仙路 19 号民居、琼枝街 7号民居、

二仙路 12号商铺、二仙路 4号商铺、二仙路 9

号商铺、惠民街 11 号民居、惠民街 11 号南侧

民居、琼枝街 30 弄 3 号民居、斗塘巷 2 号民

居、斗塘巷 5号民居、斗塘巷 6号民居、仙吕

巷 1号民居、莲台街 2号民居、福田街 5 号民

居、柏树下巷 6 号民居、福田街 16 号民居、

东文安路 125 号民居、莲台街 27 号民居、福

田街 5号南侧民居。

历史环境

要素

水系 3处 赤松溪、沿祥光巷水渠、沿福田街水渠

古道 1处 金浦古道

古井 1处 白鹤井

古桥遗址 1处 二仙桥

古塘 4处 邢八塘、下塘、屋下水塘、五斗塘

传统农具 1处 古磨盘

非物质文化

遗产要素

各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

录

国家级 1处 黄初平(黄大仙)传说

市本级 2处
黄大仙道教音乐、黄大仙信俗（金东区黄大仙

祭典）

其他
钱镠故事、钱镠家训、仙桥糕点制作、仙桥

馒头、豆制品制作、仙桥烧酒、仙桥带饼、

仙桥油条、仙桥竹编、仙桥墙画、仙桥十字

绣、做扫帚、仙桥酥饼、做寿衣等。（未公

布）



五、保护范围及保护要求

1.核心保护范围

(1)核心保护范围

核心保护范围主要包括赤松溪以西的古建筑民居区以及赤松溪以东的金浦

古道（二仙桥部分）等各类历史文化资源集聚的保护区域及其相互依存的重要历

史环境。

核心保护范围四至范围：北至赤松路，东至东文安路以东约 222 米，南至文

安街，西至芝华巷，核心保护范围面积约 5.8 公顷。

(2)核心保护范围的保护要求

核心保护范围内文物保护单位、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

物、历史建筑等已经核定的保护内容，应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保护。

整体保护“二仙桥街区”空间格局和传统建筑肌理、地形地貌，保护控制特

色景观视廊和景观界面。

核心保护范围内需保持历史文化街区的传统格局、历史风貌和空间尺度不改

变，重点保护传统街巷空间格局和传统建筑肌理。

核心保护范围内文物保护单位与历史建筑的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应按

照相关保护要求控制高度，其他应符合具体分级高度控制相关要求。

核心保护范围内应严格保护历史文化街区紧密依存的历史环境要素，重点保

护二仙桥村老弄、池塘、古井、古树等要素；保护特色的人文景观、民俗风情等。

核心保护范围内以文物保护、文化展示、传统商业、居住功能为主。

核心保护范围内进行建设活动，应当符合保护规划的要求，不得损害历史文

化街区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不得对其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构成破坏性影响。除必

要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外，不得进行新建、扩建活动。必要设施的新建、

扩建活动，在体量、色彩、材质等方面应与街区历史风貌协调，原则上不应高于

文物、历史建筑保护范围内保护建筑的主体高度。遗址保护展示设施应以历史和

考古研究为基础，根据具体展示方案单独论证上报相应保护审批部门。

2.建设控制地带

（1）建设控制地带



建设控制地带四至范围：北至赤松路，东至惠民街，南至文安街，西至环镇

西路，面积约 7.7 公顷。

（2）建设控制地带的保护要求

建设控制地带内文物保护单位、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

物、历史建筑等已经核定的保护内容，应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保护。

保护建设控制地带内的传统街巷，不得随意拓宽，改变传统街巷的尺度、线

型、走向，应当保护街巷传统界面风貌和景观特征。

建设控制地带内文物保护单位与历史建筑的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应按

照相关保护要求控制高度，其他遵循本次规划具体分级高度控制相关要求。

建设控制地带内原则上不得再进行大型设施建设，如有必要仅限于文博类的

设施功能，并应由历史文物、遗产保护、规划、建筑等领域专家进行预先评估。

建设控制地带内的建设活动不得损害历史文化街区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不得

对其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构成破坏性影响。新建建筑色彩应与整体协调，建筑的

主体色彩宜采用黑、白、灰传统风格，重要的木构建筑应采用传统色彩。

3. 环境协调区

（1）环境协调区

本次规划新增加环境协调区。四至边界：北至赤松路北侧边界线，东至二环

东路中心线，南至仙桥小学以北规划道路中心线，西至由南往北依次为环镇西路

中心线--环镇西路以西约 25 米，面积约 24.3 公顷。

（2）保护要求

环境协调区内文物保护单位、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

历史建筑等已经核定的保护内容，应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保护。

环境协调区内文物保护单位与历史建筑的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应按照

相关保护要求控制高度，其他遵循本次规划具体分级高度控制相关要求。

环境协调区内建筑高度、体量风格与色彩需要与街区相协调。

环境协调区内应保护历史文化街区紧密依存的历史环境要素，重点保护街区

与赤松溪历史空间格局关系；保持农田景观环境和景观视线通廊；保护特色的人

文景观、民俗风情等。

六、传统街巷分级保护



1.一类传统街巷

（1）保护对象

二仙路、环邢八塘、莲台街、东文安路、旗杆里，共 5处。

（2）保护要求

严格保护街巷名称、走向、尺度及传统风貌不变。不得改变街道的线型、尺

度，保持两边界面的连续与统一，控制足够的贴线要求；以传统风貌建筑的界面

和风貌为基准，周边建筑与之相协调；保护与街巷融合或相关的古塘、铺装等历

史环境要素。

2.二类传统街巷

（1）保护对象

琼枝街、祥光巷、仙苑路、文安街、芝华巷、明塘巷、斗塘巷、惠民街、仙

吕巷、柏树下巷、上明堂巷及其余内部支路。

（2）保护要求

严格保护街巷名称、走向、传统风貌不变。保持街巷原有的线型和尺度，对

两侧建筑的高度进行控制以维持 1:1~1:1.5 的高宽比，对新建建筑的风貌要体现

协调与统一。

3.三类传统街巷

（1）保护对象

初平街、明彩街、仙溪路、仙风路，共 4处。

（2）保护要求

严格保护街巷名称、走向不变。街巷尺度不宜再拓宽，强化街巷空间的步行

体系与景观风貌。

七、建筑视廊和高度控制

1.景观视廊控制

（1）保护对象

重点景观视线通廊：二仙桥遗址眺望金华山视廊

（2）保护要求

保证观景点（二仙桥遗址）的视线通畅，看到金华山尖以下三分之一的山体，

视廊范围内具体高度应根据视线分析结果进行严格控制。



景观视廊范围内，不得新建、改建影响和遮蔽视线的建、构筑物，新建建构

筑物的高度应符合控高要求。对遮蔽视线的植被进行适当修剪，保证视廊通透。

2.建筑高度控制

规划高度控制应同时满足建筑檐口高度和屋脊高度控制要求，并按各类保护

要素对历史文化街区内的新建、改扩建建筑进行分类高度控制。地块涉及多重控

制要求，则从严控制。具体控制要求如下：

（1）文物古迹周边的建筑高度控制要求

对文物保护单位、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

传统风貌建筑进行原高控制。文物周边的建筑高度原则上不得高于文物主体高度。

文物保护范围内保护展示工程的高度，应结合考古研究和历史真实性原则，根据

具体保护方案单独论证确定。

（2）核心保护范围高度控制要求

二仙桥历史文化街区核心保护范围内新建或改扩建的建筑高度不高于改造

前及邻近文物保护单位、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

筑的高度；同时建筑檐口高度不高于 6.8 米，屋脊高度不高于 9.8 米，且应符合

金华地方各类传统建筑屋顶坡度的一般规律,并考虑街区视廊、传统街巷等对建

筑高度的要求。

（3）建设控制地带高度控制要求

历史文化街区建设控制地带范围内新建或改扩建的建筑檐口高度不高于 10

米，屋脊高度不高于 13 米，且应符合金华地方各类传统建筑屋顶坡度的一般规

律；同时满足文物保护单位、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历

史建筑对周边建筑高度的要求，并考虑街区视廊、传统街巷等对建筑高度的要求。

对于该分区内突破高度限制或建筑风貌与历史文化街区不协调的现状建筑应逐

步整治改造，近期允许保留，如进行翻建、改建，则严格按照规划要求进行控制。

（3）环境协调区高度控制要求

环境协调区内其他新建或者改扩建的建筑檐口高度不高于 24 米，屋脊高度

不高于 27 米，且应符合金华地方各类传统建筑屋顶坡度的一般规律；同时应考

虑街区视廊、传统街巷等对建筑高度的要求。



附图:

1. 街区区域位置图

2. 街区保护范围规划图

3. 街区历史文化遗产分布图

4. 街区历史环境要素分布图

5. 街区视廊与高度控制规划图

6. 街区街巷保护规划图

7. 街区建筑分类保护规划图

8. 街区用地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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